
南投縣爽文國民小學 110學年推行交通安全教育實施計劃 

壹、主旨                                                

1. 加強本校學生校內外之交通安全，養成遵守交通安全規則之習慣。 

2. 輔導學生認識交通標誌和交通指揮 

貳、實施原則 

1. 全面原則：教育對象為全體學生，所有教職員工亦應配合。 

2. 持久原則：各班應長年實施，配合各科教學。 

3. 適性原則：注意個別差異，針對不同對象隨機實施。 

4. 績效原則：把握人、事、時、地、物等多項特點，設計不同內容及

方法，力求實效。 

參、實施辦法 

組織 

一、 成立爽文國民小學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 

職    稱 姓 名 執        掌 

主任委員(校長) 林順智 督導本校交通安全教育一切有關事宜 

副主任委員(教導主

任) 
林松輝 

協助主任委員處理有關事務並負責各科教學活動

之配合協調有關處室配合執行交通安全教育各項

活動 

副主任委員(總務主

任) 
林宗翰 負責有關交通安全教育各項設備及環境佈置 

顧問(家長會長) 張恭濬 提供諮詢各交通安全有關事宜 

顧問派出所所長) 湯宏基 提供諮詢各交通安全有關事宜 

委員(教學組長) 鄭祐群 
負責有關交通安全教育常識測驗事宜、協辦交通

安全教育各項競賽 

委員(訓導組長) 張翔智 
負責交通安全教育各項競賽，業務之推動與校外

交通安全之維護 

委員(一年級級任) 許鳳倩 
負責交通路口安全，維護學生上下學交通秩序，

執行交通安全學習手冊教學 

委員(二年級級任) 楊靜宜 
負責交通路口安全，維護學生上下學交通秩序，

執行交通安全學習手冊教學 

委員(三年級級任) 張櫻仔 
負責交通路口安全，維護學生上下學交通秩序，

執行交通安全學習手冊教學 



委員(四年級級任) 張翔智 
負責交通路口安全，維護學生上下學交通秩序，

執行交通安全學習手冊教學 

委員(五年級級任) 林志任 
負責交通路口安全，維護學生上下學交通秩序，

執行交通安全學習手冊教學 

委員(六年級級任) 江俊忠 
負責交通路口安全，維護學生上下學交通秩序，

執行交通安全學習手冊教學 

委員(科任老師) 莊光宇 
負責交通路口安全，維護學生上下學交通秩序，

執行交通安全學習手冊教學 

任務：負責策劃有關交通安全教育之各項設施 

二、 成立各項編組以訓導處為中心，各學年成立各項交通安全編組以推

動全校之交通安全工作其項目為： 

1.導護編組 2.交通糾察隊編組 3.上學放學路隊編組 

三、 學校環境交通化之佈置。 

四、 每學期透過師生共同參與，設計「交通安全教育週」舉辦各項活動。 

五、 應用親職教育充實家長交通安全常識，共同督導其子女養成守法守

紀的習慣。 

六、 舉辦交通安全教育演講及交通安全教育常識測驗。 

七、 透過失聲共同參與，設計各種活動如：演示、報告、座談、討論、    

展覽、競賽、參觀等活動，增進教育效果。 

八、 放映有關教通安全教育影片。 

肆、具體做法： 

1. 配合各科教學 

2. 加強交通安全教育之認知與實踐，配合價值澄清教學法之推展，培

養學生守法的習慣。 

3. 宣導交通安全教育認知與技能，養成生活習慣與守法觀念。 

II. 發揮自治功能 

1. 班會指導學生交通安全教育之編組與運作，養成守法習慣 

2. 班會輔導學生民主法治教育之民主生活方式。 

3. 選舉班級交通安全幹部，使學生養成自治習慣。 

4. 加強班級自治幹部之運作，使學生懂得遵守交通規則。 

III. 舉辦各項競賽： 

1. 舉辦交通安全教育之各項競賽以提高學生對交通安全之認識。如交

通安全常識測驗比賽和演說、朗讀比賽。 

VI. 宣導 

1. 口頭教育：1.利用週會、朝會、節日慶典安排老師作交通安全教育

及法治教與專題演講。2.舉辦交通安全教育有獎徵答。 

2. 文字教育：1.運用上級頒發宣導資料，加強師生交通安全教育。2.

蒐集有關交通安全教育常識編印頒發供師生使用。3.運用校刊增列



交通安全教育專文，以擴大交通安全教育效果。 

3. 資訊教育：放映具有交通安全教育之電視錄影帶，供師生欣賞。利

用電腦網路教學。 

4. 藝術教育：a.在文化走廊張貼『交通安全』教育圖片。b.配合節目

慶典，出刊壁報。c.利用各種康樂活動，穿插交通安全教育節目。 

5. 機會教育日常生活中，指導遵守交通安全之習慣。 

VI. 擴及社區：加強教師與學生、家長觀念之溝通，共同遵守交通安全之習慣。 

1. 透過親職教育活動，成人教育時，宣導交通安全教育。 

2. 交通安全教育推廣至社區，利用各種集會、村民大會加強宣導。 

伍、 督導考核 

1. 本校定期舉辦交通安全教育有關項目各項競賽，觀摩活動，辦法另

訂。 

2. 教師推行績效優良者，由權責單位報請上級敘獎。 

3. 本計劃經校長核示後實施。 

  

承辦：                   教導主任：                   校長： 

 


